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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李彦彬 胡东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

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形式,而根据法律

监督职权派生的权限——检察建议权，是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另一形式，虽然这一职权

国家法律目前尚未予以确认，但经过多年的检察实践，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已产生一定的监督效果，并有良

好的社会基础。只有积极行使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才能与抗诉权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体

系。现笔者从实现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目的出发，就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解决思路加以论述。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法律依据，检、法认识分歧影响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监督的发挥。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无论从立法本意还是从司法实践方面来

看，绝不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对已经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就民事

行政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是民事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即使说判决、裁定是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主要部分、

重要部分，也不是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全部，事实证明，除错误判决、裁定之外，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

讼中还存在违法立案、违法管辖、违法调解、违法扣押、违法拘留、违法执行、枉法裁判尚不构成刑事处

分等情况存在，需要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从立法上确认和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有利于人民检察

院运用这一手段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全面监督，确保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能够依法进行。民事行

政检察建议法无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则持不同态度、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对于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

动，人民检察院只有事后监督的权利，而且抗诉案件的范围只限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

定确有错误的案件。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活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的人民法院拒绝

接收，有的人民法院接收了却置之不理。如果受理的，可以按照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处理，既不把检察机

关视为建议再审的主体，之作为转办申诉材料的的机构。人民法院据此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只针对当事人进

行，而不是检察机关。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诉，针对违法情况提检察建议纠正时，人民法院

往往以同级人民检察院无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再审，人民法院以检察建议活动于法无依据

为理由驳回。另外，检察机关针对错误的调解，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再审，人民法院以检察建议

书不是法定引起再审的条件为理由，以驳回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驳回检察机关再审建议。这种情况，

严重影响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不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通过立法确认和规范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使人民法院接受检察建议成为法定程序，从而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中的作用。 

     

    2、缺乏操作规则、制约检察建议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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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由于立法上没有加以必要的确认，人民法院不习惯也不

欢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开展多种实行的监督，没有严格的发检察建议的条件和程序，又没有

严格的送达和回复制度，以及撤销检察建议的机制，使检察建议活动的开展受到严重制约。 

    

     

    二、解决出路是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在立法上进行规范 

     

    为了加强民行检察监督的力度，立法上应对民行检察建议的权限，程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认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确

有错误行为的，有权发出检察建议要求纠正，以保证开展检察建议活动有法可依、并解决人民检察院提出

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根据司法实践，从立法上解决检察建议的条件、管辖、受理、内容、撤销、送

达和回复。 

     

    1、立法规定检察建议的条件，可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人民法院调解案件违背自愿、合法原则，严重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2）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财产保全、决定拘留、罚款及审判、执行程序确有违法错误行为，需

要纠正，但不宜提出抗诉的； 

     

    （3）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原审判人员有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但需要给与其他处理的； 

     

    （4）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诉讼参与人或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存在问题或漏洞，

需要整改，处理的； 

     

    （5）人民检察院立案审查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根据情况，认为需要暂缓执行的； 

     

    （6）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其他情形，需要纠正、处理的。 

     

    2、管辖。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案件的管辖权，应与同级人民法院管辖权相一致。 

     

    如果案件是经过二审后再审裁判的，上下级检察机关都有管辖权时，原则上有二审或再审法院同级人

民检察院负责管辖。 

     

    3、受理。检察建议的受案范围要比抗诉案件受案范围要宽。监督的对象可以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人

员，也可以是诉讼参与人或有关部门。 

     

    4、建议内容。提出检察建议的案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提出不同要求。 

     

    （1）认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裁判，采取检察建议能引起再审的，可以制作检察

建议书，连同有关材料 移送人民法院，要求予以再审。 

     

    （2）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确有错误行为或调解案件有违背自愿、合法原则。需要纠正，

可以制作《检察建议书》移送人民法院，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 

     

    （3）人民检察院已经立案审查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需要在提出抗诉之前，书面建议原审人民法院

暂缓执行的，可以制作《检察建议书》，建议原审裁判暂缓执行。 

     

    （4）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原审审判人员有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或诉讼参与人有贿赂行为，但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制作《检察建议书》连同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

院或纪检、监察以及有关部门处理。 

     

    （5）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诉讼参与人或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存在问题或漏

洞，可以发出《检察建议书》，提出意见，要求整改，并责成其将整改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 

     

    5、检察建议的撤销。为确保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质量，检察建议要有撤销的制度。对不当的检察建

议，经过检察长批准或检委会讨论决定，可以撤销，并制作《撤回检察建议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并



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 

     

    6、送达和回复。为体现制作检察建议书的严肃性、有效性，可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时应使

用送达回证。人民法院或有关部门收到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后，需要再审的，应当在二个月内把

裁定意见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需要纠正或作其他处理的，应在三个月内将处理结果回复人民检察院。 

    

    ------------------------------------------------------------------------------- 

    作者单位：河南省灵宝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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